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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开大学本科实践教学规范》的通知 
 

各院（系）、各有关单位： 

    《南开大学本科实践教学规范》经 2005 年学校教学工作会

议讨论通过，经分管领导同意, 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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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本科实践教学规范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实践教学秩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

综合

学环节。各院（系）应通过组

织实

适用于我校本科各专业列入教学计划的实践教学。 

第二章  教学计划和教学基地 

第四条  各院（系）应按照专业教学计划和实践教学大纲的要求制定实践教学计

划，

师或负责人； 

容与方式； 

 

 

字数等要求； 

基地的建设，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实践教

学基

                    

第一章  总

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实践教学是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教

践教学，使学生接触、了解社会，熟悉有关单位工作及管理实际，增强为社会服

务的意识和劳动观念，巩固和扩展学生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条  本规范

经主管院长（系主任）审批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实践教学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 实践教学类别、名称； 

（二） 专业班级、人数、指导教

（三） 实践教学的时间与地点、目的与要求、内

（四） 时间（分阶段或逐日）安排； 

（五） 实践教学人员的组织及其分工；

（六） 交通与住宿安排，实习经费预算；

（七） 学生实习报告或总结的内容、形式、

（八） 实践教学的考核内容、标准与考核办法； 

（九） 实践教学总结与汇报要求。 

第六条  各院（系）应重视实践教学

地。实践教学基地应本着相对稳定、就近实用、节约经费的原则进行选择，同时

提倡以互惠精神与实践教学单位进行协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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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院（系）组织实践教学，应选择有经验且负责的教师带队，负责联系、

安排

学的实施情

况进

第三章  实践教学基本要求 

第九条  对指导教师的实践教学要求如下： 

位情况，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拟

订实

格要求，加强指导，布置一定量的思考题或作业，

督促

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与安全； 

对情

并将总结报

告及

实践教学活动的要求如下： 

期的选课中将实践教学作为一门课

程进

结合实践教学活动撰写； 

姓名、学号、实践教学报告题目、指

导教

第四章  考评与经费申请 

第十一条  实践教学成绩按以下要求处理： 

、指导、组织等项事宜。带队教师人数可根据具体情况适量配备。 

第八条   各院（系）在实践教学结束后，应按学校统一要求对实践教

行总结。 

（一）实践教学开始前了解和熟悉实践教学单

习计划，并做好准备工作； 

（二）在实践教学中对学生严

学生按时完成并进行检查； 

    （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四）对在实践教学期间违反纪律或犯有其它错误的学生，及时给予批评教育；

节严重且影响恶劣者，要及时处理直至停止其实习，同时向院（系）报告； 

（五）定期向教学实践单位领导通报实习情况，获得指导和帮助； 

（六）实践教学结束后，指导教师要认真作好学生考核和总结工作，

时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条  对学生参加

（一）参加本专业或辅修专业的实践教学活动，应在本学

行选课，否则不能参加本学期的实践教学活动； 

（二）实践教学报告应与专业学习内容相关，紧密

（三）按照其他课程考核的要求撰写实践教学报告； 

（四）实践教学报告格式，首页应有学院（系）、专业、

师；纸张用 A4纸，字号用小四号，字数在 3千字以上； 

（五）严格遵守学校和实践教学单位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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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教学成绩应在学生实践教学报告首页上予以记载； 

申请： 

申请经费； 

相关经费；如本专业

无法

 

； 

第五章  附  则 

 

十四条  学生实践教学报告应装订成册，存档时间与试卷相同。 

 

（二）实践教学成绩采用百分制。 

第十二条  实践教学经费按以下要求

（一）按照本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

（二）充分做好实践教学计划，在合理预算的前提下，申请

安排集中实践教学，学生可自选实践单位，在申请经费时应给予注明；    

（三）鉴于学校实践教学经费有限，对学生不予发放生活补助费； 

（四）各专业的实践教学经费应按照审批的经费数额执行； 

（五）实践教学经费每年与教学经费一同下拨。 

第十三条  实践教学经费的申请程序： 

（一）各专业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实践时间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每年六月； 

（二）院（系）主管教学院长（主任）根据实施计划审批实践教学方案

（三）教务干事负责将教学实践申报表报送教务处教学管理科； 

（四）教务处审批后，实习计划返还院（系）； 

（五）院（系）根据教务处审批结果组织实施。 

 

第

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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